
市政水管突发爆管漏水

食品企业损失6.5万元

2023 年 5 月 9 日 19 时许， 位于金山

高新区金流路月工路以南 300 米处的市政

供水管线突发爆管，且漏水量较大，负责供

水设施检修及养护工作的某供水公司立即

派员前往抢修。处理故障期间，供水公司接

供水下游某食品公司报告水体浑浊情况，

影响生产产品质量， 且造成正在生产食品

的两条流水线停产。 供水公司随即紧急关

闭所有下游企业供水总阀， 并向所有下游

企业发出“紧急停水通知”，造成下游所有

企业短时间停水。供水公司现场抢修、排污

并在检测水体合格后，恢复了供水，随即帮

助下游企业清洗被污管道，直至 5 月 10 日

12 时许，恢复水质到事发前状态。

涉事食品公司直至 5 月 10 日 18 时许

才恢复生产。 整个事件给食品公司造成员

工工时费、 物料及产品的损失费等直接经

济损失近 6.5 万元。

5 月 12 日下午， 受损食品公司向上

海湾区高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

请。 协调员了解到事发时， 该企业有两条

生产线正在运行， 由于水质污染， 使两条

线生产的食品受到污染， 造成物料损失费

用 7936 元； 另外， 造成两条生产线停工，

而 186 名在岗工人工时费损失共计 56892

元。 以上合计金额： 64828 元， 食品公司

提供了工人打卡记录、 工资计发明细等相

关证据。

供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向受损企业赔偿6万元

5 月 12 日下午， 湾区高新区调委会

电询某供水公司负责人核对情况， 供水公

司反映确有此事， 但事发突然， 而且强调

由于出事管线已是近 20 年的铸铁水管，

发生爆管亦属正常， 并非人为因素造成。

但供水公司愿意承担由于未及时通知下游

用户， 并未能及时关闭受污染的水闸而造

成的损失部分。

调解员指出， 虽然整个事件事发突

然， 也非人为因素造成， 但食品公司是无

过错的受损方， 按照《民法典》 “侵权责

任篇” 相关规定， 供水公司由于疏于对供

水管网的维护保养， 存在一定侵权行为，

理应承担相当的赔偿责任。

5 月 15 日， 湾区高新区调委会组织

当事人进行面对面调解。 调解员分析了事

件经过， 并根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明确

了供水人负有“安全供水” “中断供水通

知” “抢修” 等法律义务， 而供水公司未

尽上述义务才造成食品公司的损失， 故供

水公司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供水公司

表示， 已认识到由于平时疏于对管网的维

护保养， 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并愿

意承担相当的责任。

调解员考虑到涉事企业一方为供水公

司， 属国有企业性质， 财务制度相对比较

规范， 建议双方当事人把《调解协议》 向

金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以示

调解协议的公平公正以及赋予协议书强制

执行力， 双方均表示同意。

5 月 19 日下午，在湾区高新区调解委

员会的主持下， 受损食品公司与供水公司

签署了“调解协议书”，由供水公司向受损

企业赔偿 6 万元整后，该起纠纷彻底解决。

5 月 25 日，金山区人民法院（2023）沪 0116

民特 145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申请人某

食品公司与某供水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经上海湾区高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

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

调解心得：

这是一起典型的 “供水合同” 纠纷，

《民法典》明确规定，供水人负有“安全供

水”“中断供水通知”“抢修”等义务，来确保

合同的正常履行。而该起纠纷中，由于供水

公司未尽到以上义务， 理应承担由此引起

的法律责任， 承担赔偿义务。 调解员依据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一条、第六百五十二

条、第六百五十三条之规定，维护了食品公

司的合法权益，合情合法的做法，同时也受

到人民法院“司法确认”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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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认为具有继承

病故儿子遗产权利

调解员在听取戴某某和王某某的诉求

后， 立即到李某甲家走访， 可是敲门后刚

表明调解员身份， 便被李某甲以身体不适

为由不予接待。 无奈， 调解员只好找辖区

内居委会工作人员一同去劝解李某甲， 但

无论二人如何劝说， 李某甲始终坚持认为

自己具有继承儿子李某乙遗产的权利， 还

反复强调一旦房产赠与王某某， 两个孙子

今后将无房可住， 要求调解员阻止赠与行

为并且拒绝调解。

在谈话中， 李某甲无意提到自己与退

休法官林某某是多年好友。 调解员立即拜

访了林某某， 把林某某请到了李某甲家

中。 面对多年好友林某某， 李某甲还是固

执地拒绝调解。

调解员向李某甲解释： 我国法律对遗

产继承和房产赠与都有明确规定， 同时我

国《人民调解法》 规定， 经人民调解达成

并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后的调解协议具有

强制执行效力， 希望李某甲能积极面对此

事。

李某甲听后表示质疑， 而在得到林某

某肯定性的确认后， 立即表示可以接受调

解， 但要求林某某全程参与。 对此林某某

表示同意。

由于戴某某经化疗后身体虚弱， 不便

到调解室调解， 在征得各方同意的基础

上， 调解员决定于 2021 年 5 月的一天在

戴某某家进行调解， 并邀请林某某出席调

解会。

调解会上， 李某甲称， 涉案房产系儿

子、 儿媳婚后购得， 应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在儿子病故后， 自己依法享有法定继

承权。 王某某随即出示为戴某某出资购房

银行转账凭证和约定该房产只归戴某某一

方的财产赠与合同。

林某某据此解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 下

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遗嘱或者

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根据以

上事实与法律规定， 涉案房产是戴某某的

个人财产， 不应纳入遗产继承范围。

双方矛盾焦点:

保护两个未成年儿童权益

听完林某某的解释后， 李某甲表示其

实自己并不是要争遗产， 而是担心两个未

成年的孙子今后无房可住。 因受赠人王某

某父母健在， 还有兄弟姐妹， 还有一个儿

子及赠与人戴某某。

调解员指出， 如赠与人生前将房产赠

与受赠人， 受赠人接受赠与后， 该房产即

归受赠人所有。 如受赠人先于赠与人去

世， 该房产将被上述人员作为法定继承人

按法定继承处理。 届时赠与人戴某某和两

个孩子将可能会出现无家可归的窘境。

鉴于各方当事人都本着为未成年人今

后生活着想， 为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调解员和林某某建议戴某某放弃赠与

行为， 而将两个孩子列为房产共有人。 戴

某某可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将王某某指定

为两个孩子的监护人。 若后续需要变更监

护人， 可再进行司法确认。

戴某某和王某某听此番解释说明后恍

然大悟， 意识到了房产赠与行为背后存在

的隐患。

调解员见时机已成熟， 在林某某的见

证下， 促成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李某

甲不再对该房产主张遗产继承； 戴某某与

母亲王某某当众撕毁已签订的房产赠与合

同。 至此， 一起由房产赠与而引起的纠纷

被成功化解了。

案例点评：

本起房产赠与合同纠纷案件之所以得

到圆满的化解， 主要是调解员善于抓住问

题焦点， 释法、 明理、 晓之以情。 调解一

度陷入僵局时， 调解员坚持立场中立， 不

偏向任何一方， 积极宣传 《民法典》， 还

善于将调解方法和调解技巧有机结合， 达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针对双方当事人矛

盾的焦点———保护两个未成年儿童的合法

权益， 权衡双方的利益。 同时， 请来了退

休法官全程参与调解， 为有效化解双方当

事人矛盾纠纷创造公正 、 公平的调解氛

围。 调解员利用多种力量协助调解的方

法， 对纠纷的顺利调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

母亲赠与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女子欲将房产变更 不料公公出面阻止 调解员巧解房产赠与纠纷

□通讯员 法响

记者 章炜

戴某某（女） 与李某

乙于 2014 年初结婚，婚

后育有二子。 涉案房产系

戴某某 母 亲 王 某 某 于

2014 年底出全资购得，自

愿将房产证办在戴某某名

下，并签订有赠与协议。戴

某某与李某乙和王某某以

及二个儿子居住于此房。

2019 年初， 李某乙病故，

之后王某某和戴某某分别

查出患有胃癌和乳腺癌。

王某某因胃癌发现及时，

经手术后恢复良好。 戴某

某决定将其名下的房产赠

与王某某。 而李某乙的父

亲李某甲得此消息后，坚

决反对儿媳将房产赠与其

母亲， 从而引发该房产赠

与合同纠纷。 2021 年 4

月， 戴某某在王某某陪同

下， 来到普陀区联合人民

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

市政水管爆裂致食品企业受损
一方面是无过错的受损企业，一方面是非人为因素意外爆管，看协调员如何化解

□记者 夏天

因市政供水管线突发

爆管漏水， 致使下游食品

企业出现水体浑浊情况，

影响食品生产品质， 蒙受

损失。 一方面是无过错的

受损企业， 一方面又是意

外爆管而非人为因素， 如

何明晰个中责任， 应对企

业索赔？ 金山高新区调解

委员会依据《民法典》 相

关规定， 用好法院“司法

确认”， 成功化解这起矛

盾。


